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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⽬ 
甲開⾞載 A 出遊，⾄杳無⼈跡之處看⾵景，甲突然提議要與 A 性交，A 起 先拒絕，但
甲不斷強⼒要求，雖然並未動⼿或出⾔恫嚇，態度卻越來越兇惡。 A ⼼想⾃⼰與甲體
⼒差距懸殊，當地⼜無⼈相助，激怒甲只是 徒增傷害，於是屈從於甲的意思與其性
交。在驅⾞回返途中，甲⼜和 A 說，剛剛性交的過程中 感到 A 病氣甚重，應是被靈
體纏⾝，需再次性交始能將陽氣傳⼊驅趕靈體。A 確實罹患癌症，故信以為真，內⼼
恐懼， 再次答應與甲性交。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？ 
 

爭點 
1. 甲未動⼿或出⾔恫嚇⽽態度惡劣之⾏為，是否構成第221條第1項強制⼿段？ 
2. 甲以宗教⼿段騙取Ａ與其⾏性交⾏為，是否亦屬第221條第1項強制⼿段？ 

 

擬答 
⼀、甲強⼒要求與A性交，⽽Ａ亦屈從之，甲的⾏為可能成⽴刑法第221條1項的強制性

交罪 
（⼀）  

1. 刑法第221條1項：對於男⼥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
願之⽅法⽽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此罪係對他⼈為強
制性交⾏為，即施以強制⼿段，如條⽂所⽰之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
及概括規定－違反其意願之⽅法，與他⼈發⽣刑法第10條5項之性交⾏
為。 

2. 條⽂規定之強暴，係指以有形的暴⼒使⽤，壓制被害⼈的意願，使之就
範。脅迫係以威脅的⼿段，使被害⼈⼼⽣恐懼，進⽽違反其意願。恐嚇指
以惡害告知，使被害⼈之意願決定受到⼲擾。「催眠術則指使被害⼈進⼊
⼈⼯睡眠狀態的⽅式，⽽得以操控其意願。」1 

3. 其他違反其意願之⽅法係民國88年修法增訂，學理及實務對於此要件有以
下之⾒解： 

（1.） ⾼度強制⼿段說：此說認為「其他違反意願之⽅法」解釋上仍須具有
與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等類似強度的⼿段，始符合該強制性要
件23 

（2.） 低度強制⼿段說：「其他違反意願之⽅法」仍以強制⼿段為必要，但
只須達低度強制的程度，意即只要⾏為⼈使被害者陷⼊別無選擇的無
助狀態，或是難以反抗、脫逃之狀態，即該當⾏使強制⼿段4 

（3.） 利⽤既存強制狀態說：「其他違反意願之⽅法」係指⾏為⼈利⽤被害
⼈所處之既存的強制狀態進⾏性交的強制⾏為5 

（4.） 強制⼿段不必要說：實務採取此說，「刑法第221條1項修正後所稱其
他「違反其意願之⽅法」，應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
催眠術以外，其他⼀切違反被害⼈意願之⽅法，妨害被害⼈之意思⾃
由者⽽⾔，不以類似於所列舉之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等相當之

 
1 盧映潔，刑法分則新論，修訂⼗六版，2020年9⽉，382⾴。 
2 林⼭⽥，刑法各罪論（上冊），增訂五版，2005年9⽉，219-220⾴。 
3 ⽢添貴，刑法各論（下），修訂⼆版，2013年，237⾴。 
4 ⿈榮堅，刑法增修概說，台灣本⼟法學雜誌第2期，1999年6⽉，208⾴。 
5 蔡聖偉，論強制性交罪違反意願之⽅法，中研院法學期刊18期，2016年3⽉，85⾴。 



 

其他強制⽅法，⾜以壓抑被害⼈之性⾃主決定權為必要，始符⽴法本
旨。」6。依照此段論述，「其他違反意願之⽅法」不受條⽂例⽰之強
制⼿段的程度拘束，即便沒有為任何強制⼿段，只要違反被害⼈意願
之⽅法妨害其⾃由意思，均符合系爭條⽂的強制要件 

（⼆） 構成要件該當性： 

1. 客觀上，甲於⾞內強⼒要求與Ａ發⽣性⾏為，雖未動⼿或出⾔恫嚇，但態
度凶惡，⽽Ａ判斷與甲體⼒上之差距及無他⼈救助之可能，遂與甲性交；
則甲之要求⾏為，是否該當系爭條⽂規定之其他違反意願之⽅法？以前述
所提及之學理及實務⾒解來探討甲之⾏為： 

（1.） 根據⾼度強制⼿段說，甲未動⼿或出⾔恫嚇，即未使⽤與強暴、脅
迫、恐嚇、催眠術等類似強度的⼿段，因此Ａ並未違反其意願與甲
性交。依照利⽤既存強制狀態說，因Ａ並未有既存的強制狀態，甲
當然無使⽤此狀態與Ａ性交之可能，因此亦不該當系爭條⽂之要件 

（2.） 依照低度強制⼿段說，甲強⼒要求與Ａ性交，⽽Ａ判斷⾃⾝體⼒與
甲之差距甚⼤，當地⼜無他⼈救助之可能，遂同意甲之要求，係有
甲使Ａ陷⼊別無選擇的無助狀態⽽屈從於性交，即該當強制⼿段 

（3.） 依據實務⾒解，亦指強制⼿段不必要說，甲的要求⾏為已妨害Ａ之
意思⾃由，使得Ａ違反意願與甲性交，該當第221條1項強制之要件 

（4.） 因現今實務均遵循最⾼法院97年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之⾒解，⽽此
主張的處罰範圍係最為廣泛，所以我們覺得於此案例採取此⾒解具
合理性。因此甲之⾏為該當強制性交罪規定之強制要件 

2. 若無甲要求與Ａ性交之⾏為，則Ａ不會與其發⽣性交之結果，且甲之⾏為
與性交結果間無介⼊之其他事實，可認為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

3. 主觀上，甲違反Ａ之意願⽽為性交，因此可認為甲有強制性交罪之故意 

4. 根據以上論述，甲的⾏為具備刑法第221條1項強制性交罪的構成要件該當
性 

（三） 違法性 

依題⽬之敘述，甲之⾏為無成⽂或不成⽂之阻卻違法事由，⽽具違法性 

（四） 有責性 

根據題⽬之論述，甲無成⽂或不成⽂之阻卻或減免罪責事由，肯定有責性 

（五） 綜上所述，甲要求Ａ與其性交之⾏為，成⽴刑法第221條1項強制性交罪 

⼆、甲以Ａ被靈體纏⾝為由，與Ａ性交之⾏為，可能成⽴刑法第221條1項的強制性交
罪 

（⼀） 甲之⾏為該當強制性交罪之構成要件 

1. 按刑法第221條第1項，對於男⼥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
意願之⽅法⽽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所謂「其他違反
意願之⽅法」於我國實務上7認為祇要達於妨害被害⼈意思⾃由，即侵犯

 
6 最⾼法院97年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。 
7 最⾼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48號判決。 



 

被害⼈之性⾃主權，可認符合「違反其意願」之要件，故如被害⼈對於性
⾏為之拒絕、⾃衛、選擇及承諾等性⾃主權遭壓抑或破壞時，係該當於
「其他違反意願之⽅法」 

2. 甲藉Ａ被靈體纏⾝之由，係以超⾃然⼒作為惡害內容，為我國實務常⾒以
宗教⼿段為性交⾏為案件，係否構成其他違反其意願之⽅法，有下述⾒
解，分述之 

（1.） 類似恐嚇說8 
此學說認為⾏為⼈透過宗教⼿段使被害⼈與其性交情形，為具恐嚇性質
之內容，並將其定性為具有低度強制性的「其他違反其意願之⽅法」，
從⽽使⾏為⼈成⽴強制性交罪 

（2.） 類似脅迫說 
⾏為⼈透過詐術傳達脅迫性的意思，⽽內容上為⼈⼒可⽀配事項，使被
害⼈誤信⽽屈從，此時應論以脅迫⼿段，倘若被害⼈受到欺瞞，以致於
同意性交，此同意因重⼤瑕疵⽽無效，可論以「其他違反其意願之⽅
法」9;亦有學者認為⾏為⼈製造⾃⼰可操控⿁神之印象，並宣稱該惡害
內容涉及被害⼈之⽣命或⾝體時，利⽤他⼈迷信的惡害告知，為類似脅
迫的強制性交，符合「其他違反其意願之⽅法」之要件，成⽴強制性交
罪10 

（3.） 詐術說11 
基於「其他違反其意願之⽅法」不以有強制性⼿段為必要之基礎，當⾏
為⼈所⾔內容為強制性質的恐嚇性詐術，並取得被害⼈同意時，此情形
係透過詐術取得被害⼈同意，此同意無效，亦屬其他違反其意願之⽅法
所為之性交，進⽽成⽴強制性交罪 

（4.） 實務上12 
實務⾒解認為以科學上無法即為印證之⼿段為誘使，由該⾏為之外觀，
依通常智識能⼒判斷其⽅法、⽬的，⽋缺社會相當性，且係趁⼈急迫無
助之⼼理狀態，以能解除其困境⽽壓制⼈之理性思考空間，使之作成通
常⼀般⼈所不為⽽損⼰之性交決定，⾃⾮屬出於⾃由意志之性⾏為，⽽
屬⼀種違反意願之⽅法，成⽴強制性交罪 

3. 查本案，客觀上甲以靈體纏⾝之由⽽致Ａ與其性交，依實務⾒解，甲之⾏
為係為⾜使Ａ性⾃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之⼿段，屬第221條第1項所稱之「其
他違反其意願之⽅法」，且若無甲以惡害內容詐害Ａ與其為性交⾏為，則
Ａ不會與甲發⽣性交之結果，甲之⾏為與性交結果間無介⼊之其他事實，
可認為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，於主觀上，甲欲藉此超⾃然⼒之惡害內容
迫使Ａ⾏性交⾏為，有侵害Ａ性⾃主⾏使之意思，具有強制性交之故意 

4. 綜上述，甲之⾏為構成強制性交罪要件該當 

（⼆） 違法性 

本案中，甲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，具違法性 

（三） 有責性 

 
8 王皇⽟，強制⼿段與被害⼈受欺瞞的同意：以強制性交猥褻罪為中⼼，國⽴台灣⼤學法學論叢，42卷2
期，2013，⾴409。 
9 盧映潔，同註1，⾴384。 
10 許澤天，刑法分則（下冊），三版，2021年7⽉，⾴255。 
11 林⼤為，論詐術性交罪---兼論「宗教騙⾊」案件之認事⽤法問題，軍法專刊，59卷，2013，⾴119。 
12 最⾼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3692號判決。 



 

本案中，甲之⾏為該當強制性交罪之構成要件，且無其他阻卻罪責事由，具
有責性 

（四） 綜上所述，甲以靈體纏⾝為由，使Ａ與其性交之⾏為，成⽴刑法第221條
第1項強制性交罪。 

三、罪數競合 

（⼀）甲之⾏為分別成⽴強制性交罪，依刑法第50條第1項，數罪併罰之 

1. 按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，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，本案涉及強制性
交罪，其保護法益為個⼈的性⾃由，屬個⼈專屬法益，對同⼀被害⼈為數次強
制性交⾏為時，於⾏為⼈主觀上基於不同犯意，且客觀上利⽤不同機會，成⽴
數罪13 

2. 查本案，甲對Ａ所為之強制性交⾏為，⼀為基於甲強⼒要求Ａ，⼆為甲以惡靈
纏⾝詐害Ａ同意，係甲⾮基於同⼀犯意，⼜前者以Ａ屈意順從之機會⽽為性交
⾏為，後者甲以超⾃然⼒之惡害內容迫使Ａ同意，係利⽤不同之機會 

3. 綜上述，甲之前後兩⾏為，分別成⽴數罪，得依刑法第50條，併合處罰之 

 

 
13 陳⼦平，刑法各論（上），四版，2019，⾴235。 


